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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

师政资产〔2018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师范大学政府采购项目

采购人代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西师范大学政府采购项目采购人代表管理规定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广 西 师 范 大 学

2018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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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政府采购项目采购人代表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政府采购项目采购人代表授权的管理，

体现学校采购工作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规范采购人代表参

与评标活动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

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有关采购

工作的管理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采购人代表，是指符合本规定的条件和

要求并以独立身份代表学校参加政府采购有关评审工作的人员。

第三条 采购人代表库的建立：由学校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

位按要求推荐候选人，经学校采购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并报学校同

意后成立。采购人代表库包括货物、服务、工程三大类，涵盖教

学科研设备、办公设备及家具、基建工程、网络智能化、图书、

安保物业、食材等类别。

第四条 采购人代表候选人条件：

（一）思想政治素质好，有法治意识、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，

责任心强，有担当精神和奉献精神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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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熟悉相关领域的业务，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
（三）了解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和评审程序。

第五条 政府采购项目采购人代表的推选产生：

（一）采购人代表的推选采取从学校采购人代表库随机抽取

的方式产生。采购人代表抽取前须先向学校监察处报备，抽取过

程由采购科在资产管理处党总支纪检小组的监督下随机抽取，采

购人代表的抽取原则上在开标前一天进行。

（二）因采购产品特殊，采购人代表库评委不能满足需求时，

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后，在学校范围内遴选三位相近专业的采购人

代表候选人，在资产管理处党总支纪检小组的监督下随机抽取。

（三）采购人代表的推选应按规定采取回避制度。

第六条 参加采购人代表抽取工作的人员对被推选采购人

代表的姓名、单位、联系方式和所参与评审的项目等内容负有保

密义务。

第七条 采购人代表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规

章制度开展评审工作。

第八条 采购人代表应以科学、公正的态度参加政府采购的

评审工作，在评审过程中不受任何干扰，独立、负责地进行评审，

并对自己的评审意见承担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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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采购人代表在政府采购评审过程中，应当积极维护

学校利益，确保政府采购工作和学校建设的顺利进行。

第十条 采购人代表必须严格遵守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的保

密制度，不得向外界泄露评审情况。

第十一条 采购人代表在履职过程中如有违反工作纪律的，

学校将按党纪政纪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二条 资产管理处对采购人代表的履职情况进行记录，

并定期报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存档备查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广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